
附
件

吕
梁

市
政

府
采

购
负

面
清

单
（

货
物

类
、

服
务

类
）

一
、

资
格
条

件
禁

用
内

容
规

范
表

述
（

使
用

）
法

律
依

据

1
.

设
置

企
业

法
人

，
将

事
业

法
人

、
其

他
组

织
和

自
然

人
排

除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

2
.

限
定

供
应

商
的

所
有

制
形

式
(
如
国

有
、

独
资

、
合

资
、

合
作

等
)、

组
织
形

式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3
.

设
置

企
业

注
册

资
本

金
、
资
产

总
额

、
营
业

收
入

、
从
业

人
员

、
利
润

、
纳
税

额
等

规
模

条
件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.

将
企

业
注

册
地

为
某

省
、

某
市

、
某

县
（

区
）

的
供

应
商

作
为

资
格

条
件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《
政
府

采
购

法
实

施
条

例
》

5
.

设
置

营
业

执
照

经
营

范
围

内
的

具
体

经
营

项
目

名
称

作
为

资
格

条
件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

6
.

要
求

出
具

生
产

厂
家

授
权

、
承

诺
、

证
明

、
背

书
的

（
进

口
货

物
除

外
）

禁
止

设
置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7
.

要
求

投
标

人
具

有
同

类
项

目
的

从
业

经
验

达
到

多
少

年
以

上
，
要
求

提
供

检
测

报
告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8
.

将
行

业
协

会
、
商
会

颁
发

的
企

业
资

质
证

书
和

从
业

人
员

职
业

资
格

证
书

、
入
围

目

录
名

单
作

为
资

格
条

件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9
.

将
业

绩
作

为
供

应
商

资
格

条
件

禁
止

设
置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1
0
.

设
置

的
资

质
条

件
与

采
购

项
目

履
行

合
同

无
关

或
资

质
要

求
过

高
、
过
低

明
显

不
合

理
的

禁
止

设
置

（
相

关
法

规
有

明
确

适
用

范

围
要

求
的

，
如
装

饰
装

修
工

程
资

质
等

）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1
1
.

将
国

家
、
地
方

行
政

机
关

颁
布

的
法

规
、
规
范

性
文

件
中

未
强

制
使

用
的

资
质

、
认

证
作

为
资

格
条

件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1
2
.
 
要

求
提

供
无

犯
罪

记
录

查
询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《
财
政

部
令

第
8
7
号
》

1
3
.

以
其

他
不

合
理

的
条

件
限

制
或

者
排

斥
潜

在
供

应
商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《
政
府

采
购

法
实

施
条

例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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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
商
务
条

款
禁

用
内

容
规

范
表

述
（

使
用

）

1
4
.要

求
或
标

明
某

一
个

或
者

某
几

个
特

定
品

牌
、
商
标

、
商
号

、
专
利

、
版
权

、
设
计

、

型
号

、
特

定
原

产
地

、
供

应
商

的
技

术
规

格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1
5
.要

求
提
供

指
定

的
检

测
机

构
、

指
定

检
测

日
期

的
检

测
报

告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1
6
.要

求
投
标

人
提

供
所

投
产

品
的

合
法

来
源

渠
道

证
明

文
件

指
向

唯
一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

1
7
.要

求
投
标

人
提

供
售

后
服

务
承

诺
不

符
合

国
家

强
制

标
准

或
行

业
标

准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1
8
.售

后
服
务

要
求

明
显

不
合

理
或

指
向

特
定

厂
商

的
（

如
要

求
售

后
服

务
站

具
有

独
立

门
市

等
）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1
9
.售

后
服
务

要
求

与
采

购
项

目
无

关
或

超
出

服
务

范
围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2
0
.苛

刻
的
售

后
服

务
要

求
、
验
收

办
法

，
苛
刻

的
付

款
条

件
(
如
收

取
高

比
例

质
保

金
等

)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2
1
.设

定
的
交

货
期

限
明

显
不

合
理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2
2
.以

其
他
不

合
理

的
条

件
限

制
或

者
排

斥
潜

在
供

应
商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《
政
府

采
购

法
实

施
条

例
》

三
、

采
购
需

求
禁

用
内

容
规

范
表

述
（

使
用

）

2
3
.技

术
、
服

务
等

要
求

指
向

特
定

供
应

商
特

定
产

品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2
4
.暂

定
、
指

定
、

备
选

、
参

考
名

牌
（

含
配

件
）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2
5
.具

有
“
知
名

”
“

一
线

”“
同
档

次
”

品
牌

等
不

明
确

的
采

购
需

求
表

述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2
6
.要

求
中
标

后
、

签
订

合
同

前
对

产
品

再
一

次
进

行
测

试
或

演
示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2
7
.指

定
某
制

造
商

或
生

产
企

业
的

主
件

、
配

件
、

商
标

、
名

称
、

设
计

等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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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8
.要

求
标

的
物

生
产
厂

家
出
具

授
权

、
承
诺

、
证

明
、
背

书
等
作

为
实

质
性
要

求
或
中

标
（

成
交

）
条

件
。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2
9
.对

标
的
物

设
置

的
要

求
与

履
行

合
同

无
关

的
；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0
.将

国
家

、
地

方
行
政

机
关
颁

布
的

法
规
、

规
范

性
文
件

中
未
强

制
要

求
使
用

的
认
证

作
为

对
标

的
物

的
实

质
性

要
求

;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1
.将

非
国

家
权

威
部
门

对
标
的

物
做

出
的
资

质
、

认
证
作

为
实
质

性
响

应
内
容

或
中
标

（
成

交
）

条
件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2
.将

国
务
院

已
明

令
取

消
的

从
业

人
员

职
业

资
格

许
可

和
认

定
事

项
作

为
中

标
（

成
交

）

条
件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3
.有

和
原

设
备

无
缝
、

流
畅
对

接
等

要
求
，

却
不

标
明
和

原
设
备

对
接

的
技
术

指
标
，

或
技

术
参

数
的

，
或

需
要

对
接

的
情

况
介

绍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4
.要

求
提

供
指

定
某
一

级
检
测

机
构

、
某
一

部
门

检
测
机

构
、
某

一
日

期
的
检

测
报
告

的
。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5
.要

求
标
的

物
提

供
权

威
机

构
出

具
的

检
测

报
告

、
产

品
官

网
、

功
能

截
图

等
。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6
.以

其
他
不

合
理

的
条

件
限

制
或

者
排

斥
潜

在
供

应
商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《
政
府

采
购

法
实

施
条

例
》

四
、

评
分
办

法
和

评
分

标
准

禁
用

内
容

规
范

表
述
（

使
用

）

3
7
.将

供
应
商

资
格

条
件

、
注
册

资
本

、
资

产
总

额
、

营
业

收
入

、
从

业
人

员
、

利
润

、

纳
税

额
等

规
模

条
件

作
为

评
分

标
准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8
.将

国
务
院

已
明

令
取

消
的

从
业

人
员

职
业

资
格

许
可

和
认

定
事

项
作

为
评

分
标

准
的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3
9
.指

定
专
利

、
商

标
、

名
称

、
设

计
、

原
产

地
或

生
产

供
应

商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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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0
.以

特
定
行

政
区

域
或

者
特

定
行

业
的

业
绩

、
奖

项
作

为
加

分
条

件
或

者
中

标
、

成
交

条
件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

4
1
.将

产
品
先

进
性

、
稳

定
性

、
成

熟
性

、
市

场
认

可
度

、
产

品
的

市
场

占
有

率
等

模
糊

表
述

,
并
规

定
由

专
家

自
由

打
分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2
.将

制
造
商

、
代

理
商

出
具

的
经

销
代

理
协

议
、

售
后

服
务

授
权

函
作

为
评

分
条

件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3
.将

产
品
中

某
一

部
件

的
检

测
报

告
作

为
评

分
条

件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4
.单

独
将
检

测
报

告
作

为
评

分
因

素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5
.将

同
一
项

目
案

例
（

业
绩

）
重

复
加

分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6
.评

分
标
准

未
量

化
的

，
未

与
评

审
因

素
指

标
相

对
应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7
.分

值
设
置

与
产

品
质

量
、

服
务

需
求

无
关
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8
.样

品
评
审

只
对

样
品

外
观

进
行

评
审

，
没
有

细
化

评
审

细
则

的
，
对
评

审
因

素
量

化
、

表
述

模
糊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4
9
.招

标
文
件

未
写

明
没

有
规

定
的

评
标

标
准

不
得

作
为

评
审

的
依

据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实
施

条
例

》

《
财

政
部

令
第

8
7
号
》

5
0
.以

其
他
不

合
理

的
条

件
限

制
或

者
排

斥
潜

在
供

应
商

的
禁
止

设
置

《
政

府
采

购
法

》《
政
府

采
购

法
实

施
条

例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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